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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646        证券简称：德能电机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苏州德能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6 年

发生金额 

（2025）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定、转子铁芯加工  8,000,000 5,412,251.78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55,000,000 4,100,102.49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63,000,000 9,512,354.27 - 

 

 

（二） 基本情况 

1、苏州众能电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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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太仓市沙溪镇工业开发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阮普根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电机定子铁芯、电机转子；经销铸件；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  

关联关系：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卫国控制的企业 

2、浙江杉石德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东港七路 88 号 1 幢 1 层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东港七路 88 号 1 幢 1 层  

注册资本：2000 万 

主营业务：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气

设备修理。 

法定代表人：王志斌  

控股股东：浙江意正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浙江星洲自由资金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德能电驱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杉石德能动力

技术有限公司 49%的股权。  

3、苏州杉石德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北京西路 6 号创业中心西楼 406 室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北京西路 6 号创业中心西楼 406 室  

注册资本：1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法定代表人：王志斌  

控股股东：浙江杉石德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浙江星洲自由资金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苏州杉石德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为浙江杉石德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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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 

4、希赫流体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长春北路 9 号 305 室 

注册地址：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长春北路 9 号 305 室  

注册资本：200 万  

主营业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

售；风机、风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电气设备

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市政设

施管理。  

法定代表人：任锦丹  

控股股东：任锦丹  

实际控制人：任锦丹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卫国与任锦丹为夫妻关

系 

2026 年度，公司预计向上述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金额不超过 8,000,000

万元；预计向上述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金额不超过 55,000,000 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卫国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公允、

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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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易的定价参照下列原则执行：  

1、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2、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

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 

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可以合理的

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业务开展需

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

利于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遵循平等互利、定价公

允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 备查文件 

苏州德能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苏州德能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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